
第三部分：规章制度

一、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

四平市八马路小学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全

面反映学生的发展状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以党的教育

方针为指导，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为准绳，树立以人为本的

发展性评价理念，体现“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教育理念，以提高学

生的整体素质为总目标，进一步突出评价诊断、激励和发展的功能，

达到评价促进发展的根本目的。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此方案。

二、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

主要内容有：思想品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实

践技能素质、成功的足迹、教师评语、家长回音、评价方法八个方面。

1、思想品德素质—以《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依据，基本能

反映这方面素质的日常表现情况。

2、科学文化素质—和以往考试分数不同，我们评价孩子某一学

科的情况，是把该学科要素尽量细分，如语文学科，评价项目就分解

成听话、说话、朗读、作文、作业、单元练习、写字、学习态度与习

惯等项，这样你会详细地了解孩子在某门学科的长处和不足，以便更

好的进行教育和帮助。

3、身体心理素质---包括身体健康情况、心理健康情况和交流与



合作情况三项，对学生身心健康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4、实践技能素质—考查学生参加公益活动和自我服务劳动的情

况，反映学生的劳动态度、习惯和实践能力。

5、成功的足迹—记录孩子一学期中所取得的各项成功，包括比

赛获奖、作品发表、甚至学习上的点滴进步。

6、教师评语—重点评价孩子的个性心理特点，并提出殷切希望。

7、家长回音—请您对学校素质教育的意见和建议写在“家长回

音”栏中，我们将认真对待每一份回复。

8、评价方法—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

理素质、实践技能素质的发展情况，采用等级评价，分为“优秀、良

好、合格、待合格”四个等级；对学生操行情况的评价采用定性语言

表述的方式。

三、评价方法

1.学生自评。自我评是促进学生自我表现发展的有效方式之一，

学生应是主动的自我表现评价者。学生在自我表现评价中学会反思，

了解自我表现发展的状况，通过反观自己的学习过程，比较自我前后

学习情况的变化，了解自己本阶段掌握的知识技能情况，改进学习策

略，从而明确自我发展的目标。学生根据本人平时表现，依据综合素

质评价各个方面的要求，写出描述性评语，整理并提供相关证据，作

为学生互评和教师评价的参考依据。

2.同学互评。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相互评议，以发展他们的合

作精神与竞争意识。



3.教师评价。在学生自评与互评基础上，参照综合素质手册对各

项内容的细化，教师从学生的整体表现入手，将日常的片断事实和记

录作为评价依据，通过观察、访谈和调阅学生的成长记录袋等实证材

料，参考学生自评与互评结果，依据评价标准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

并确定相应等级。每个学期，填写综合素质手册对各项内容的细化，

通过各个评价要素对各维度确定相应评价等级，以优秀、良好、合格、

待合格方式呈现。记载学生在这个学期突出的特点和发展潜能，成功

的事例等汇总填入《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表》中。“成功的足迹”对

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应慎重，避免以偏概全。

4、家长评价。以班为单位定期召开家长会，向家长了解学生在

家的学习情况，每月向家长发送《学生学习情况反馈单》，相互了解

学生的变化，以便参与对孩子做正确的评价。征求家长对学校的意见

及改进措施，每学期请家长填写《素质综合手册》中的“家长回音”。

四、组织实施

（一）学校成立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校长任领导

小组组长，学校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本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细则，

具体组织实施评价工作，审定评价结果，

组 长：郑中国

副组长：刘晓影、潘东海、魏丹、姚书翔、赵文旭、郑敏、曹铮

办公室主任：李鑫莹

副主任：翟英健、赵秀明、李云浩

成 员：孙晓炜、高鑫、徐伟、李佳佳、于丽娜、



孙宏哲、朱红、张翠、冯楠楠、赵贺、杜小丹（各班班主任）

（二）使用统一格式的《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每个学生

每学年一份。综合素质评价分为学期评价与毕业评价，学期评价一般

在学期末进行，毕业评价在毕业前进行，由一至六年级评价结果汇总

合成。

（三） 学校在组织实施综合评价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采

取学生自评、同伴互评、任课教师评价、班主任评价、学校评价等方

式进行评定。通过评价激励学生成长。

（四） 在学期末和毕业前，学校应以书面形式将评价表通知学

生本人及家长。各评价内容得优秀等的学生在校园内公示 15日以上。

若学生及其家长对评价结果有异议，应以书面形式公示期间向学

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诉或复议，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工

作领导小组应在收到申诉或复议之日起 7 日内给予书面答复。如学生

及其家长对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的复议仍有异议，可以通

过正常的途径和程序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

六、制度保障

（一）建立公示制度

1.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方案，通过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

学校要密切配合、广泛宣传，力争做到家喻户晓。

2.学校从本校实际出发，制定本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细则，

把评价的内容、方法、程序和结果进行公示，并通过宣传板、家长会、

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向家长做出明确说明，求得所有家长和社会的



理解与支持。

3.学校要公示评价委员会组成办法以及组成人员名单，公示各班

评价小组的组成办法以及组成人员名单，以便学生、学生家长及社会

进行监督。

4.评价等级结果为优秀级的学生名单要及时在学校公示（公示时

间不少于 3 天），接受监督。良好，合格，不合格等级的学生，由学

校评价委员会和班级评价小组及时以通知单或其他形式告知学生本

人和家长。学校公布评价结果要充分考虑并消除对部分学生可能造成

的消极影响，及时召开学生家长会或家长座谈会，沟通信息。对家长

的质疑，要拿出充分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给予说明，化解矛盾，保

持稳定。

（二）建立诚信制度

1.学校评价委员会要与学校评价委员会组成人员、班级评价小组

组成人员签订诚信协议，建立个人（包括学生）诚信记录档案。

2.学校要对教师进行诚信教育。要求教师必须对学生一视同仁，

以学生的实际表现为依据，客观公正地评价每一位学生。对评定的结

论，如小组成员间存在分歧，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对

于重大原则性分歧，应提交学校评定工作委员会，经过更为广泛和深

入的调研、讨论后作出决定。

3.学校要对学生、家长进行诚信教育。在同学之间的互评中，做

到客观公正，在自评中做到实事求是。引导家长协助学校与学生做好

评价工作，不为学生提供虚假证明，不影响学校的评价工作。

4.学校评价委员会要把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作为考评教师的

一项内容，纳入年终考核。对评价工作成效突出的教师，要适时进行



推广和表彰。

二、四平市八马路小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中关于“学校建立以教师为主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的规定，结合本校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二、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一项政治制度，是学校领导体制

的组成部分，也是学校一项管理制度，是加强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

形式，是落实中央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原则的具体体现，

是教职工主人翁地位的保证。

三、本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教职工行使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

力机构。

四、本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接受党组织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要贯

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教育法规，要正确处理好国家、学校

和教职工三者关系。推动学校教育改革的发展，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

五、本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应积极配合和支持校长行使职权，维护

学校行政指挥系统的权威，校长要尊重教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民主管理

的权力，定期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实施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决

议和决定，负责处理教代会提出的、应由行政处理的提案，并接受教

代会的检查监督。

六、教职工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

七、教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1．审议建议权：教代会听取校长工作报告，讨论审议学校办学

思想、发展规划、重大改革方案、教职工队伍建设等重大问题，并对

上述重大问题的实施作出决议。



2．审议通过权：教代会审议通过学校提出的有关人事、分配制

度、重大的规章制度等关系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对未经教代会审

议通过的，校长不能颁布施行。同样，教代会在审议过程中提出的重

要修改意见，也须取得校长同意，否则也不能颁布施行。因此，凡遇

双方意见分歧，应在党组织的协调下，共同商量。

3．审议决定权：教代会审议决定教职工切身利益的住房分配、

生活福利事业等，决定权在教代会，教代会根据有关法规、政策审议

决定。学校行政按教代会的决定贯彻实施。学校行政对教代会所决定

的事项有不同意见，可讲明理由，提请复议，复议仍有不同意见，学

校行政应按教代会决断执行，提请学校党组织处理。

4．评议监督权：教代会评议监督学校行政工部，可以提出奖惩

和任免建议。教代会监督学校行政工部，在校党组织领导和统一部署

下，由民主评议专门工作小组进行。民主评议专门小组作出评议方案，

经党组织同意后方可进行。

八、教代会代表

1．凡本校享有政治权利的教职工（包括六个月以上的临时工）

均可当选代表。

2．教代会代表民主产生，选举办法由大会筹备小组或工会制订。

3．教代会代表实行常任制，任期为三年一届，可连选连任。

4．教代会代表的权利：

（1）有选举权、被选举权、表决权；

（2）有自主地、充分地发表自己意见权，有权参加学校重大决

策的审议、讨论；

（3）有权向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要求，有



权对学校任何部门和领导人提出建议、批评；

（4）有对教代会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以及对教代会

决议，提案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和督促的权利；

（5）因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受到压制、阻挠和打击报复时，有向

有关部门指出申诉和控告的权利。

5．代表的义务：

（1）努力学习并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

法律、法规，提高政治觉悟和民主管理的素质和能力；

（2）积极参加教代会活动，认真宣传、贯彻大会，完成大会交

给的各项任务；

（3）联系教职群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切实反映群众的意见

和要求，做好群众工作；

（4）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提高业务水平，做好本

职工作。

6．代表的调动、退休和罢免、撤换：

（1）代表校内调动，代表资格保留，代表调离学校、退休，其

资格自然中止。由于代表调离本校，造成缺额，由代表组民主产生替

补。

（2）代表对选举单位负责，教职工或原选举单位发现代表违法

乱纪严重失职，可以向工会提出罢免、撤换的要求，经原选举单位讨

论，获得半数以上同意，经大会同意并宣布撤消其代表资格。

7．代表的培训，由工会或筹备小组组织进行。

8．教代会成立提案审理小组，负责提案的征集和审理。

九、教代会因工作需要，可成立下列专门工作小组，并制定专门



工作小组工作规程：提案审理小组、教改工作小组、民主评议工作小

组、生活福利工作小组。

十、教代会建立民主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民主管理联席会议成员

由各代表组组长、专门工作组组长组成，由校工会主席主持。民主管

理联席会议根据需要可邀请校党、政领导参加。

十一、教代会与工会：

1．工会委员会是校教代会的工作机构，负责教代会闭会期间的

日常工作。

2．主持各专门工作小组完成教代会交给的工作任务。

工作小组日常工作：

（1）对教代会中心诣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2）参与提交教代会审议的重要方案的讨论制订。

（3）根据各自职责，开展日常民主管理活动，督促教代会决议

提案的落实，听取和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要求。

3．制定召开教代会的方案，提出教代会议题、议程，做好教代

会筹备工作。

4．制定教代会代表选举方案，组织代表选举、培训工作。

5．组织专门工作小组进行调查研究，检查督促大会决议和提案

的落实。

6．主持召开民主管理联席会议，协商解决临时性的重大问题。

7．做好教代会资料档案的整理和管理工作。

8．开展民主管理理论研究。


